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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21   证券简称：金一文化     公告编号：2016-098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商标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及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收购南京宝庆尚品珠宝连锁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案》，并于 2015 年 4 月 8 日

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发布的披露了《关于收购南京宝庆尚品珠宝连锁有限公司 51%股权的公告》

及《关于收购南京宝庆尚品珠宝连锁有限公司 51%股权事项相关方承诺情况的

公告》。公司在《关于收购南京宝庆尚品珠宝连锁有限公司 51%股权的公告》中

披露了宝庆尚品珠宝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庆尚品公司”）的商标事项情

况，现将该事项的进展公告如下，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宝庆尚品公司已受让取得了注册号为

8921594、8921595“宝庆尚品”商标，并经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核准。 

第 8921594 号“宝庆尚品”商标案件尚在审理中。第 8921595 号“宝庆尚

品”商标案件已结案，宝庆尚品公司有权使用第 8921595 号“宝庆尚品”商标。 

宝庆尚品公司所涉商标争议案对宝庆尚品公司正常经营不会产生实质影响，

不会对公司的盈利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因宝庆尚品公司上述争议商标而

导致公司遭受损失。 

关于上述商标事项，苏麒安及江苏创禾华富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禾

华富”）已做出《关于商标争议事宜的承诺函》，“苏麒安/创禾华富（以下简称本

人/本公司）作为标的公司在本次交易完成前的原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特此承

诺：如果因本次交易有关第 8921594 号“宝庆尚品”商标和第 8921595 号“宝

庆尚品”商标争议给标的公司造成任何损失，本人/本公司将及时、足额向标的

公司赔偿该等损失，以确保标的公司免受任何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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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5 月 14 日 




